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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人员违规领取劳务费历来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现行制度对公职人

员能否参加劳务活动并领取劳务费没有明确规定，此类问题的定性及处理在执纪执

法实践中不尽一致。有的认为公职人员一律不得参加劳务活动并领取费用，有的认

为公职人员实际从事劳务并领取劳务费符合按劳分配原则。还有的单位以发放和领

取劳务费名义行违纪违法行为之实，群众反映强烈，故探讨公职人员领取和发放劳

务费行为很有必要。本文所称劳务费，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在政府采购、工

程建设、课题研究、成果认定等工作中，聘请具有特定专业知识人员对相关问题提

供评估、论证、咨询、鉴定等劳务，依据有关规定向参与劳务活动人员支付的报酬。 

现行劳务费领取和发放的主要依据 

现行有关劳务费规定散见于相关部委和地方规范中。经梳理现有规定，劳务费

发放依据和要求主要有：一是只能向具备相应资格、实际从事劳务的人员发放。如

中办、国办《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规定，评审专

家应当从专家库中选择，原则上应主要选取活跃在科研一线、真懂此行此项的专家

参与评审。二是由项目的实施主体或代理机构发放劳务费。一般按“谁聘请、谁支付”

原则确定发放主体。如财政部《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规定，集中采购机构

或采购人支付评审专家劳务报酬。三是根据劳务人员职称、劳务内容、劳务时间等

确定发放标准。如财政部《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七

条，区分院士及全国知名专家、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及其他专业人员，明确不同人员

的咨询费标准。四是劳务费发放程序和方式要合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专家咨询费

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明确，要建立专家咨询费的支付审核机制，原则上

采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劳务费。 

根据上述规定，劳务费的发放对象为实际从事劳务的人员，并未禁止公职人员

参与劳务活动并领取报酬。换言之，公职人员经批准参加评估、论证、咨询等劳务

活动，可依法领取劳务费，但发放对象、标准、方式上应当符合相关规定。 

处理违规发放和领取劳务费行为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违规发放劳务费行为与依法发放津补贴行为政策界限不够清晰。尽管《违

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处分规定》规定了 12 种违规发放津补贴情形，但大多要求违反

规定设立、发放这一要件。实践中，部分单位安排公职人员轮流参与劳务活动领取

费用，导致违规普发劳务费行为与依法发放津补贴行为难以准确区分。 

二是定性不统一。由于缺乏统一规定，对发放劳务费行为有的不作违纪认定，

即便认定为违纪违法，定性也不统一。有的认定为滥发津补贴，有的认定为私分国

有资产，还有的认定为违规从事营利活动。此外，党政机关中公职人员不得违规从

事营利活动的规定较为明确，但对事业单位中同时具有公职和专业技术身份人员，

依据人社部《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规定，

经批准后可兼职取酬，对此类人员领取劳务费行为性质不易认定。 

三是处理范围和尺度不统一。违规发放劳务费行为大多系集体决策行为，应根

据党纪处分条例、问责条例确定追责问责范围。但实践中，有的未查明党组织（单

位）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仅追究直接责任人员责任，且处理上存在畸轻畸重现象。 

处理中需要把握的问题 

明晰违规界限，确保定性精准。对违规发放和领取劳务费，要区分以下不同情



形予以定性。 

未实际从事劳务，以劳务费名义滥发津补贴。有的单位以普发劳务费名义滥发

津补贴，挥霍财政资金。要明确违规发放津补贴与依规发放劳务费行为界限：首先，

发放目的不同，前者是违规增加职工收入，后者是依法支付劳务报酬；其次，发放

对象不同，前者一般针对全体职工，后者系评审专家等群体；再次，资金来源和发

放标准不同，前者有的来源于财政资金，有的来源于小金库，有的来源于接受劳务

的单位，且发放标准随意，后者主要来源于财政资金，有明确发放标准；最后，表

现形式不同，前者巧立名目，如虚开办公费用入账，有的不入账，后者均以劳务费

形式合规列支。 

在本单位实际从事劳务但违规领取劳务费。公职人员在本单位从事评审等劳务，

因其本职工作包含了相关劳务，其工资中已包含了评审报酬，不能另行领取评审费。

此外，未实际从事劳务工作，仅在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等小范围以劳务费名义

发放资金的，可能涉嫌集体贪污犯罪。 

未经批准在其他单位从事劳务并领取劳务费。如果次数较多、数额较大，本质

上属于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可认定为违反廉洁纪律。此外，虽从事一定的劳务，但

实际上以劳务费掩盖以权谋私本质的，如以收取评审费名义收受数额较大的财物，

则涉嫌受贿。 

在未提供劳务情况下向他人收取劳务费。具体分为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在未提

供劳务情况下，向多名管理服务对象收取劳务费，属于乱摊派、乱收费行为，涉嫌

违反群众纪律。如向个别管理服务对象收取劳务费，涉嫌违反廉洁纪律。二是明知

管理服务对象有请托事项仍以收受劳务费名义收受、索要财物，且数额较大的，可

能涉嫌受贿。 

综上，对劳务费是否合规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判断：一是是否经过批准。二

是是否实际提供了劳务。三是提供的劳务是否系本职工作。四是是否可能影响公职

人员的职务廉洁性、是否影响本职工作。五是资金来源是否合规，发放和领取行为

是否有明确政策依据，发放标准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或者行业标准。同时，劳务费发

放涉及资金管理、薪酬分配等规定，政策性较强，必要时可征求财政、审计、人社

等部门意见。此外，对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领取劳务费行为，要着眼激发

科研人员干事创业积极性、创造性，此类人员经批准参加劳务活动，利用专业技术

获取劳务报酬应依法予以保护。（许展 王瑞瑞 作者单位：安徽省纪委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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